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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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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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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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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维债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请延期提交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书面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4日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

书》（15156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要求公司及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

面回复意见及电子文档。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积极会同保荐机构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成（昆

明）律师事务所对《反馈意见》所列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落实。 由于反馈意见中部

分问题的落实需要时间，以及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取得全部外部文件，难以在收到《反馈

意见》后 30�日内及时回复。 为了保证本次反馈意见回复的质量，公司已向中国证监会申

请延期提交反馈意见书面回复及电子文档。待《反馈意见》所列相关事项全面落实，相关书

面回复材料准备齐全后，公司将立即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反馈意见书面回复及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能否获得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的

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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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8日发布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正在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28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停牌期间，公司每

5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 由于对标的企业正在开展尽职调查相关工

作，公司与相关各方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继续进行沟通和协商，无法按期复牌。 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8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详见公司于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

公告》）。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8日、2015年9月15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

进展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交易各方对重组

方案进一步协商沟通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议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

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怡球金属资源再生（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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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8日发布了《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告》，公司拟筹划非行政许可类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5

年8月28日起停牌。 公司于2015年9月8日发布了《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停牌公告》，公司

股票自2015年9月8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公司于2015年9月15日发布了《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经初步沟通及论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涉及购买家居、装饰工程等相关领域的资产。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正在积极研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宜,�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所涉及的各项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重组方案、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范围等事项

尚在论证、沟通中。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组织

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方开展尽职调查。 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

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

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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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均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30日披

露的临2015-017号《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了相关理财计划协议， 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及产品主要内容

（一）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情况

公司在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指定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户 名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帐 号

315956-03002463538、51000579298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

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账户，以上账户仅用于

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协议双方

协议双方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

试验区分行。

（三）产品名称及存款金额

1、产品名称：上海银行“稳进” 2号第SD21501M104期结构性存款产品

2、存款金额：人民币2.38亿元

（四）产品基本情况

1、产品性质：保本型产品

2、投资方向：人民币定期存款挂钩美元3个月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

3、产品期限：41天

4、产品起息日：2015年9月18日

5、产品到期日：2015年10月29日

6、预期年化收益率：3.7%

7、风险评级：低风险产品

二、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资金

安全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2、2015年9月，公司更名事项详见公告临2015-049号，有关协议和银行账户目前仍使

用原公司名称，特此说明。

三、备查文件

公司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签订的 《单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协议》、《上海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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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腾龙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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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5�年 9月 21日收到股东福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部分股权予以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股东福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近日与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

质押合同》，将持有本公司的股份1500万股质押给中航资本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借款质

押担保，并于2015年9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

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

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福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另将持有本公司的股份270万股质押给刘志远先生提供借

款质押担保，并于2015年7月2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质

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本公告日，福慧（香港）投资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2000�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8.75%，其中质押股份1770万股，占持有股份数的88.5%，占公司总股本的16.59%。

特此公告。

常州腾龙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75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7月28日披露了《烟台新潮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确认公司进入重大资产重组程序，经申请，公

司股票自2015年7月21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30日。

停牌期间， 每五个工作日即2015年8月4日、8月11日、8月18日、9月8日和9月15日公司

披露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2015年7月31日，公司披露

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意向书的公告》；2015年8月21日， 公司发布了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2015年8月28日，公司发布了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签署意向书之补充协议的公告》；2015

年9月15日，公司发布了《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

告》，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一、重组框架介绍

（一）主要交易对方

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二）交易方式

双方同意，以由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聘请并经双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审计及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所确定的资产价值

为基础，经双方协商确定转让股权的价格，并以现金方式付款。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于《意向书》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支付贰仟万元人民币（2,000万元人民

币）作为意向金。 如届时双方达成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则该意向金转作股权转让款，剩余股

权转让款由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按协议约定方式支付。 如未在2015年9月

30日前（或经双方另行确定的协议日前）达成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则该意向金（本金）由公

司在协议日届满后5个工作日内返还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三）标的资产情况

公司本次拟出售控股子公司烟台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股权。 烟台大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04,000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开发建设旅游娱乐服务设施

及房地产经营，公司持有其50%的股权，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烟台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章程约定， 其董事长由公司委派， 董事会成员公司占多数， 公司对其具有实质控制

权）。 截止2014年12月31日，烟台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为280,867.93

万元、净资产为110,509.30万元。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工作进展情况

截止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已完成如下事项/尚需完成事项：

（一）2015年7月30日， 公司已与受让方即交易对方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了《转让烟台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位公司股权意向书》。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7

月31日发布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意向书的公告》。

（二）2015年8月27日， 公司已与受让方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

《关于〈转让烟台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意向书〉之补充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5年8月28日发布的《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签署意向书之补

充协议的公告》。

（三）截止本公告日，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烟台大

地房地产开发有限位公司进行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尚在进行当中。

（四）公司将敦促相关方推进各项工作。 公司将积极推动并尽快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涉及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

三、无法按期复牌的具体原因说明

鉴于，截止目前，山东嘉华盛裕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聘请的中介机构对烟台大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的审计、 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为确保本次出售大地房地产

50%股权事宜暨重大资产重组能够顺利完成，经预测，公司股票无法在2015年9月21日前复

牌，需要继续停牌。

四、申请继续停牌时间

公司股票因上述原因无法自2015年9月21日起复牌，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22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实业 公告编号：

2015-076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暨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9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

会于2015年9月21日召开的2015年第80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获得有条件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式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文件后将另

行公告。

鉴于，公司目前正处于出售下属子公司烟台大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50%股权的重大

资产重组事宜停牌期间,因此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837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

2015-066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

年度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2015

年度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2015年度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否决了《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股权计划（草案）的

议案》和《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9月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青松城大酒店四楼劲松厅（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777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8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13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 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3,249,561,820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131,486,6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 1,118,075,17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

28.252883%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18.53192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9.720956%

2015年度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7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131,486,649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A

股份总数的比例

（%）

26.340238%

2015年度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21,996,386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H

股份总数的比例

（%）

32.90728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王开国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7人，董事余莉萍女士、张新玫女士、独立董事刘志敏先生、吕长江先

生、李光荣先生、冯仑先生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12人，出席7人，监事李林先生、陈辉峰先生、程峰先生、许奇先生和胡京武先生因

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黄正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

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以及高伟绅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特别决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公司部分A股或H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1.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131,485,929

99.99996

6

520 0.000025 200 0.000009

H

股

1,117,915,571

99.98572

5

0 0.000000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49,401,500

99.99506

6

520 0.000016 159,800 0.004918

1.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131,478,429

99.99961

4

8,020 0.000377 200 0.000009

H

股

1,117,915,571

99.98572

5

0 0.000000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49,394,000

99.99483

6

8,020 0.000246 159,800 0.004918

1.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131,480,329 99.999703 6,120 0.000288 200 0.000009

H

股

1,117,915,571 99.985725 0 0.000000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49,395,900 99.994894 6,120 0.000188 159,800 0.004918

1.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131,485,929

99.99996

6

520 0.000025 200 0.000009

H

股

1,117,915,571

99.98572

5

0 0.000000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49,401,500

99.99506

6

520 0.000016 159,800 0.004918

1.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131,478,029

99.99959

6

8,420 0.000395 200 0.000009

H

股

1,117,915,571

99.98572

5

0 0.000000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49,393,600

99.99482

3

8,420 0.000259 159,800 0.004918

1.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131,482,929

99.99982

5

3,520 0.000166 200 0.000009

H

股

1,117,915,571

99.98572

5

0 0.000000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49,398,500

99.99497

4

3,520 0.000108 159,800 0.004918

1.7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1,480,929 99.999732 5,520 0.000259 200 0.000009

H

股

1,117,915,571 99.985725 0 0.000000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49,396,500 99.994913 5,520 0.000169 159,800 0.004918

1.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授权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1,485,929 99.999966 520 0.000025 200 0.000009

H

股

1,117,915,571 99.985725 0 0.000000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49,401,500 99.995066 520 0.000016 159,800 0.004918

2、 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股权计划（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093,843,907 98.233968 37,552,642 1.761805 90,100 0.004227

H

股

702,784,467 62.856638 381,906,459 34.157494 33,384,245 2.985868

普通股合计

： 2,796,628,374 86.061707 419,459,101 12.908174 33,474,345 1.030119

3、 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

股

2,100,055,356

98.52538

2

31,428,093 1.474468 3,200 0.000150

H

股

736,774,657

65.89670

1

381,140,

914

34.08902

4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2,836,830,013

87.29884

7

412,569,

007

12.69614

3

162,800 0.005010

普通决议案

4、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自营权益类投资规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1,466,029 99.999033 20,420 0.000958 200 0.000009

H

股

1,076,702,971 96.299694 35,612,600 3.185171 5,759,600 0.515135

普通股合计

：

3,208,169,000 98.726203 35,633,020 1.096548 5,759,800 0.177249

5、 议案名称：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131,463,029 99.998892 20,420 0.000958 3,200 0.000150

H

股

1,098,384,531 98.238880 19,531,040 1.746845 159,600 0.014275

普通股合计

：

3,229,847,560 99.393326 19,551,460 0.601664 162,800 0.005010

2015年度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增发行H股方案的议案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增发行H股方案的议案———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公司部分A股或H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1.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A

股

2,131,485,

929

99.99996

6

520

0.00002

5

200

0.00000

9

1.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A

股

2,131,478,

429

99.99961

4

8,020

0.00037

7

200

0.00000

9

1.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A

股

2,131,480,

329

99.99970

3

6,120

0.00028

8

200

0.00000

9

1.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

）

股数 占比

（

%

）

股数 占比

（

%

）

A

股

2,131,485,929 99.999966 520 0.000025 200 0.000009

1.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

）

股数 占比

（

%

）

股数 占比

（

%

）

A

股

2,131,478,029 99.999596 8,420 0.000395 200 0.000009

1.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A

股

2,131,482,

929

99.99982

5

3,520

0.00016

6

200

0.00000

9

1.7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A

股

2,131,480,

929

99.99973

2

5,520

0.00025

9

200

0.00000

9

1.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授权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A

股

2,131,485,

929

99.99996

6

520

0.00002

5

200

0.00000

9

2、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股权计划（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A

股

2,093,843,

907

98.23396

8

37,552,642

1.76180

5

90,100

0.00422

7

3、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A

股

2,099,991,

556

98.52238

8

31,491,893

1.47746

2

3,200

0.00015

0

2015年度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公司董事会回购公司部分A股或H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1.1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1,121,123,

353

99.92218

9

0

0.00000

0

873,033

0.07781

1

1.2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1,121,123,

353

99.92218

9

0

0.00000

0

873,033

0.07781

1

1.3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1,121,674,

386

99.97130

1

0

0.00000

0

322,000

0.02869

9

1.4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1,121,674,

386

99.97130

1

0

0.00000

0

322,000

0.02869

9

1.5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1,121,674,

386

99.97130

1

0

0.00000

0

322,000

0.02869

9

1.6议案名称：回购股份的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1,121,674,

386

99.97130

1

0

0.00000

0

322,000

0.02869

9

1.7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1,121,674,

386

99.97130

1

0

0.00000

0

322,000

0.02869

9

1.8议案名称：关于本次回购股份的授权事宜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1,121,674,

386

99.97130

1

0

0.00000

0

322,000

0.02869

9

2、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股权计划（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未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704,224,707

62.76532

8

384,386,634

34.25916

8

33,385,045

2.97550

4

3、议案名称：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未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股数

占比

（%）

H

股

738,377,697

65.80927

6

383,459,089

34.17649

9

159,600

0.01422

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因公司不存在持股5%以上的股东，因此持股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上。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股权计划（草案）的议案》以及《关于设

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所获H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同意票数占出

席会议的H股类别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分别为62.765328%和65.809276%，未达

到类别股东会的决议应“由出席类别股东会议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股权表决通过” 的要求，因此

上述两项议案未获通过，除此之外，其他议案均已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王颖律师、陈继彬律师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如

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度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5年度第二次H股类别股

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9月21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关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5

年度

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2015

年度

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

委托， 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度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5

年度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发

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公司其他公告一并提交上海

证券交易所审查并予公告。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

律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法

律问题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前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以公告方式发布《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度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

会的通知》通知各股东；另亦按照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规则要求，向公司H股股东发出了关于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此外，公司于2015年8月5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

hkex.com.hk）发布《股东特别大会通告》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告》、公司于2015年9月1日于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com.hk）发布《通函》（(1)建议回购股份 (2)建议采纳购股

权计划 (3)建议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4)建议调整自营权益类投资规模 (5)建议委任监事 (6)股东特别大会

通告及 (7)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告）；于2015年9月2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度第二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2015年

度第二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资料》。

公司于2015年9月2日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com.hk）发布《关于召

开股东特别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提示性公告》， 于2015年9月2日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度第二次A股类

别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发布的前述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的事项，说明了股

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

法等事项。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本次股东大会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

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5年9月21日下午14:00在青松城大酒店四楼劲松厅（上海市徐汇

区肇嘉浜路777号/东安路8号） 召开； 公司于2015年9月21日上午9:15-9:25，9:30-11:30及下午13:

00-15: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向全体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

于2015年9月21日9:15-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向全体A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会议召

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1）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

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参加临时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38名，代表股份3,249,561,

8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8.252883%。

（2）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

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参加A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37名，代表股份2,131,

486,6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531927%。

（3）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参加H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1名，代表股份1,118,075,171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9.720956%。 参加H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表决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的资格由本次股东大会秘书

处根据已经H股股份过户登记处核实的H股股东名册、书面回复及委托书等文件予以认定，本所律师未

对H股股东资格进行认定。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现场会议人员除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为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它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基于网络投票股东资格系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 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

证，因此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股东资格进行确认。 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资格均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临时股东大会、2015年度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

会的A股股东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并按 《公司章

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当场公布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

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购股权计划（草案）的议案》以及《关于设立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的议案》议案未通过H股类别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其余议案均已获得了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其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三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见证律师：陈继彬 王 颖

二○一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